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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 

                               案號：105 購申 12061 號 

申訴廠商：豐○營造有限公司 

申訴廠商：金○營造有限公司 

申訴廠商：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招標機關：新北市政府○○局 

    上開申訴廠商就「新北市政府○○局辦理蘆洲分局 101 年度老

舊廳舍整修工程」採購事件，不服招標機關 105 年 7 月 22 日○○○○

字第 1051333055 號函之異議處理結果，向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

會(下稱本府申訴會)提出申訴。案經本府申訴會 105 年 12 月 27 日

第 59 次委員會議審議判斷如下：  

        主    文 

ㄧ、申訴廠商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之申訴不受理。 

二、原異議處理結果關於通知擬將申訴廠商豐○營造有限公司及金

○營造有限公司刊登政府採購公報部分撤銷。 

三、申訴廠商豐○營造有限公司及金○營造有限公司之其餘關於追

繳押標金部分之申訴駁回。 

        事    實 

申訴廠商等 3 家於 101 年 7 月參與招標機關辦理之「新

北市政府○○局辦理蘆洲分局 101 年度老舊廳舍整修工程」採購

案，招標機關以申訴廠商豐○營造有限公司（下稱豐○公司）、金○

營造有限公司（下稱金○公司）及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偉○

公司）因「陪標行為」涉犯政府採購法（下稱本法）第 87 條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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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之情事，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作成字號 104 年度偵

字第 8711 號之緩起訴處分在案，審認申訴廠商等 3 家各有容許他

人借用證件或借用他人證件參加投標之情形，構成影響採購公正

之違反法令行為，爰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89 年 1

月 19 日(89)工程企字第 89000318 號函釋及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之規定，分別追繳豐○公司、金○公司及偉○公司押標金各新臺

幣（下同）20 萬元，並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規

定，擬將申訴廠商等 3 家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列為不良廠商。申訴

廠商不服，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惟招標機關仍維持原處分，申

訴廠商遂向本府申訴會提出申訴，並據招標機關陳述意見到會。 

 

壹、申訴廠商申訴意旨 

申訴廠商於 105 年 8 月 10 日、同年 10 月 4 日、11 月 22 日及

12 月 6 日提出 4 次陳述意見，其內容要旨說明如下： 

一、105 年 8 月 10 日申訴書(本府收文日期 105 年 8 月 11 日) 

(一)請求：撤銷招標機關原處分及原異議處理結果。 

(二)事實  

1、招標機關 101 年 7 月間公開招標「蘆洲分局 101

年度老舊廳舍工程採購案」（標案案號：

1011960603，下稱「蘆洲分局老舊廳舍工程

案」），申訴廠商豐○公司、金○公司、偉○公司皆

具有參與投標之資格，並於招標期間內參與投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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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訴廠商豐○公司、金○公司、偉○公司因「陪標

行為」涉嫌觸犯本法第 87 條第 3 項：「以詐術或

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

正確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規定，經由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檢察署作成字號 104 年度偵字第 8711 號

之緩起訴處分（下稱該緩起訴處分書）。 

3、嗣後，招標機關依工程會 89 年 1 月 19 日工程企

字第 89000318 號函：「廠商...其人員涉有犯本法

第 87 條之罪者，茲依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

規定，認定該等廠商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

行為，其押標金亦應不發還或追繳。」以原處分

向申訴廠商追繳押標金各 20 萬元整，尚有招標

機關 105 年 6 月 21 日○○○○字第 1051101727 號

函可稽（下稱原處分）。 

4、另招標機關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

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

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一、容許他人借用本

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以原處分將申訴廠

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5、申訴廠商不服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招標機關於

105 年 7 月 22 日以○○○○字第 1051333055 號函回

覆異議處理結果，略以異議無理由維持原處分，

申訴廠商 105 年 7 月 25 日接獲該異議處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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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於法定期限內提出申訴。 

(三)理由 

1、招標機關不得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將申訴廠商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理由如下： 

(1)申訴廠商皆係具有投標資格之廠商，且個別

以自己之名義參與投標，故申訴廠商自始至

終未違反「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

加投標」之規定，招標機關自無理由依本法

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將申訴廠商刊登

於政府採購公報： 

○1按「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

之一，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

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

公報：一、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

件參加投標者。」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

第 1 款定有明文。 

○2 次按「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

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

萬元以下罰金。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

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本法第 87

條第 5 項定有明文。此立法目的乃因工

程界借牌陋習已久，於 921 大地震後，

政府認為部分建築物遭震毀之原因，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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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不具有資格之工程師或營造業者，向

他人或營造業者借牌、偷工減料或施工

不符合施工規範所致，為規範借牌及合

意出借牌照之人，故增訂前揭規定。依

該條項前段規定：「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

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

投標者」，自係指無此名義或證件，而借

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而言；而該條

後段規定：「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

件參加投標者」，除將名義或證件借予他

人參與投標者外，其中所謂「參加投標

者」，自係指該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之人

參與投標，而非指出借名義或證件者本

身參加投標，至為明確。尚有臺灣高等

法院 96 年度上訴字第 805 號刑事判決可

資參照。 

○3再按「原審因認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5

項罪之成立， 亦包括借用他人名義或證

件參予陪標之情，因認被告等人有罪，

惟本院認該條項所處罰之對象應排除

『陪標』情形在內…」參照臺灣高等法

院 95 年度上訴字第 1648 號刑事判決。 

○4查本案申訴廠商豐○公司原係為達本法規

定之開標人數限制之形式要件，始情商

金○公司、偉○公司協助參與投標，此三

家申訴廠商皆具有投標資格，且係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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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己之名義參與投標，尚非屬無名義

或身份不具參與投標資格者，而向他人

借用名義或證件投標之情形，自不構成

本法第 87 條第 5 項規定「容許他人借用

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要件。次

查該緩起訴處分書內容，檢察機關乃係

因申訴廠商涉嫌觸犯本法第 87 條第 3 項

及同法第 92 條規定，參酌刑法第 57 條

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而論以緩

起訴處分，而非以觸犯本法第 87 條第 5

項「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

投標」規定為緩起訴處分，故申訴廠商

自始至終皆未觸犯本法第 87 條第 5 項之

規定，自不構成同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情形。 

○5綜上，原處分機關自不得依同法第 101 條

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將申訴廠商刊登於政

府採購公報，要屬無疑。 

(2)申訴廠商豐○公司、金○公司、偉○公司涉犯

本法第 87 條第 3 項，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檢察署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此案並未經法

院為第一審有罪判決，故招標機關亦不得依

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將申訴廠商刊登

政府採購公報： 

○1按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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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

一，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附

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六、犯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二條之

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 

○2查申訴廠商豐○公司、金○公司、偉○公司

於 104 年 8 月 6 日受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檢察署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換言之，

本案根本未經起訴，遑論申訴廠商豐○公

司、金○公司、偉○公司曾經法院為第一

審有罪判決，故本案不符合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犯第八十七條至第九

十二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

規定之情形，招標機關不得將本案情形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洵屬當然。 

(3)綜上，縱因申訴廠商及其負責人曾因觸犯本

法第 87 條第第 3 項及同法第 92 條規定，經

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作成緩起訴處

分，惟申訴廠商並未構成同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刊登政府

採購公報之要件，招標機關自無任何法律依

據將申訴廠商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 

2、招標機關不得引用工程會 89 年 1 月 19 日(89)工

程企字第 89000318 號函所為之函釋向申訴廠商

追繳押標金各 20 萬元，理由如下： 



8 

 

招標機關引用工程會 89 年 1 月 19 日(89)

工程企字第 89000318號函所為之函釋作為向申

訴廠商追繳押標金之法規依據，惟該函僅係針

對具體個案所為之解釋回覆，並非對多數不特

定人民所為之抽象規定，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處罰明確性原則，即屬無據： 

(1)按 105 年 3 月 3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 3 月

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林○○法官之意見：「政府

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規定：『機關得

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已發

還者，並予追繳：...8.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

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係立法

者授權主管機關（及行政院採購暨公共工程

委員會）可以行政命令補充認定同條項第 1

款至第 7 款以外其他『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

反法令行為』之類型，蓋廠商有何種情形（或

行為），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已

發還者，並予追繳，乃相當於沒入處分，涉

及人民財產權利之剝奪，實質上為行政罰，

應由法律加以明定，或以法律具體明確授權

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不得發布規

範行政體系內部事項之行政規則替代，且無

論為授權之法律或依此訂定之命令，均應於

公布或發布時，使人民預見其行為之可罰

性。故該用以補充認定其他『有影響採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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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之違反法令行為』類型的行政命令性質應

屬法規命令，並非行政規則，縱其外觀形式

為行政函釋，亦應以法規命令的標準檢視其

效力及適法性。」是以，主管機關若欲補充

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之規定，應另訂具

有法規命令性質之補充規定，人民得預見其

行為之可罰性，始符合法律保留原則、法律

明確性原則。 

(2)次按「對於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裁罰，

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其處罰之構成要件、

法律效果，應以法律定之；以命令為之者，

應有法律明確授權，始符合憲法第 23 條法律

保留原則之意旨，本院釋字 394 號、第 402

號、第 619 號解釋足資參照。行政罰之處罰，

以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為前提，而實施處罰構

成要件行為之義務主體，自屬依法處罰之對

象。立法者並非不得就他人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之行為，課特定人防止之義務，並因其違

反此一防止義務而使其成違行政處罰之對

象。是行政處罰之處罰對象規定，亦涉及人

民權利之限制，為符合法治國家處罰法定與

處罰明確性之要求，除有法律或法律具體明

確授權之法規命令為依據外，不得逕以行政

命令訂之。」參司法院釋字 638 號解釋理由

書所示。是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依一定程

序訂定法規命令以補充法律規定不足者，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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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即應予以遵守，不得捨法規命令不用，

而發布規範行政體系內部事項之行政規則為

之替代。 

(3)查招標機關引用工程會 89 年 1 月 19 日(89)

工程企字第 89000318 號函（下稱 89 年函釋）

作為向申訴廠商追繳押標金之法律依據，細

繹此 89 年函釋之內容：「三家投標廠商 (龍○

風電腦公司、毅○資訊有限公司、大○物管理

顧問有限公司) 之押標金為臺灣銀行連號本

票，且皆為大○物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於八十八

年十二月九日向臺灣銀行公館分行申請，如

大○物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有政府採購法 (以

下簡稱本法) 第三十一條第二項第二款之情

形，應依招標文件規定不發還該三家廠商之

押標金，其已發還者，並予追繳。」依上開

內容足堪認定，89 年函釋乃係主管機關針對

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所提「中醫藥典

籍電子資料庫計畫」招標事項之具體個案請

求解釋所為之函覆，僅對該具體個案生拘束

力，其 89 年函釋並非法規命令之位階，自不

得作為向申訴廠商追繳押標金之依據，各招

標案件事實是否達影響採購公正之程度，應

由主管機關即工程會依個案認定之，惟招標

機關未移由工程會為本件事實認定，逕依其

他個案函文認定申訴廠商有影響採購公正之

違反法令行為並追繳押標金，即屬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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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綜上所述，招標機關實無法律依據請求申訴廠商

追繳押標金以及將申訴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要屬無疑。懇請  貴府撤銷原處分，以維申

訴廠商權利。 

二、105 年 10 月 4 日申訴補充理由書(本府收文日期 105 年 10

月 5 日) 

(ㄧ)就刊登政府公報之部分： 

1、本採購案之開標日期為 101 年 7 月 14 日，惟行

政處分之裁處日期為 105 年 6 月 21 日，招標機

關之裁處權已罹於 3 年之時效而消滅，故系爭行

政處分自屬不法：  

(1) 按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 6月份第 1 次庭長法

官聯席會議決議內容略以：「…廠商有政府採

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4 款情形，機關依同

法第 102 條第 3 項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即生同法第 103 條第 1 項所示一定期間內不

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之停

權效果，為不利處分，具有裁罰性，其適用

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1 項所定之 3 年裁處權時

效，除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不予開標之情形

外，應自開標時起算」。次按工程會 103 年 12

月 15 日工程企字第 10300435551 號函已針對

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各款裁處權時效之起算

時點作成統一標準，依上開函釋之附件「政

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各款裁處權時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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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算十點判斷原則」可知，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之起算時點為：「除經機關

於開標前發現不予開標之情形外，自開標時

起算。屬分段開標者，依相關段之開標時起

算。無開標程序者，以文件達到機關時起算。」 

(2)查依上開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 6 月份第 1 次

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以及工程會 103 年 12

月 15 日工程企字第 10300435551 號函所揭

示，本件採購案應以開標時間「民國 101 年 7

月 9 日」為起算時點，裁處權時效應為往後

算 3 年為「民國 104 年 7 月 9 日」，惟本案招

標機關遲於「民國 105 年 6 月 21 日」始做出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行政處分，其裁處權顯

已罹於 3 年之時效而消滅，故招標機關依本

法第 101 條第 1 項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

處分，自屬不法。 

2、退步言之，縱認招標機關之裁處權未罹於時效（申

訴廠商否認之），依緩起訴處分書所載，申訴廠

商所犯既為本法第 87 條第 3 項之罪，依同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即應以一審為有罪判決

為刊登政府公報之要件，緩起訴處分並非刑事一

審有罪判決，故不該當同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要件，故系爭行政處分自屬不法： 

(1)按本法第 87 條第 3 項規定：「以詐術或其他

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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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次按同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機關辦理採購，發現

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

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

府採購公報：六、犯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二

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 

(2)查緩起訴處分書所載，檢察官針對申訴廠商

行使詐術行為論以涉犯本法第 87 條第 3 項，

依同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即應以

一審為有罪判決為刊登政府公報之要件，招

標機關始可依同法第 102 條第 3 項規定刊登

政府採購公報。次查本案申訴廠商經臺北地

檢署 104 年度偵字第 8711 號予以緩起訴處

分，惟緩起訴處分並非刑事一審有罪判決，

申訴廠商行使詐術陪標之行為既未受一審有

罪判決，自不該當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構成要件，招標機關自不得將申訴廠商刊

登於政府採購公報，至為酌然。  

3、退萬步言，申訴廠商亦不符合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

標」之要件，招標機關自無理由依本法第 101 條

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將申訴廠商刊登於政府採購公

報： 

(1)按「按 91 年 2 月 6 日增修公布之政府採購



14 

 

法第 87 條第 5 項，係因工程界借牌陋習已

久，於 921 大地震後，政府認為部分建築物

遭震毀之原因，源自不具有資格之工程師或

營造業者，向他人或營造業者借牌、偷工減

料或施工不符合施工規範所致，為規範借牌

及合意出借牌照之人，故增訂前揭規定，依

該 87 條第 5 項前段規定：『意圖影響採購結

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

投標者』，自係指無此名義或證件，而借用他

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而言；而該條後段規

定：『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

者』，除將名義或證件借予他人參與投標者

外，其中所謂「參加投標者」，自係指該借用

他人名義或證件之人參與投標，而非指出借

名義或證件者本身參加投標，至為明確。」

參照臺灣高等法院 93 年上易字第 1957 號判

決。 

(2)依該緩起訴處分書，檢察機關認定本案申訴

廠商為達本法規定之開標形式要件，使承辦

人陷於錯誤，論以涉犯本法（下同）第 87 條

第 3 項規定，惟並非論以第 87 條第 5 項規定，

蓋第 87 條第 5 項規定乃係在杜絕「借牌『投』

標」行為，防止未具資格之廠商利用他人牌

照「投標」，而非在規範「陪標」之行為，故

所謂「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

標」，非指出借名義或證件者本身參與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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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係指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者參與投標者而

言。另按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立法

文字與本法第 87 條第 5 項後段完全相同，即

係針對相同行為之情狀予以刑事與行政處罰

之規定，文義上應做相同解釋，換言之，依

照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文義

上應須他人有「借用名義」或「借用證件」

參加投標之情形，方符合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之要件；倘非「借用」，而僅係慫恿原無投標

意願者亦提出投標，則與該條構成要件不合。 

(3)本案申訴廠商豐○公司確係為達本法規定之

開標形式要件而情商、慫恿金○公司、偉○公

司參與投標，三家申訴廠商皆係各自以自己

之名義進行投標，亦即豐○公司並非「借用」

金○公司、偉○公司之名義或證件進行投標，

金○公司、偉○公司亦未「容許他人『借用』

本人名義或證件」，與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構成要件不合，故系爭行政處分以本法

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作為將申訴廠商刊登

於政府採購公報之理由，於法不合。 

(二)就返還押標金部分： 

工程會 89年 1月 19日(89)工程企字第 89000318

號函僅係針對具體各案所做成之行政規則，形式上

不符合行政命令之生效要件，不得作為不利人民之

行政處分之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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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廠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已

發還者，並予追繳：…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

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政府採購

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定有明文。工程會依同

法第 9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係政府採購法之主管

機關，既基於同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之授權，

得補充認定該條項第 1 款至第 7 款以外其他『有

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以為機關不予

發還押標金或追繳已發還押標金之法令依據，涉

及人民財產權利之限制，故所為認定用以補充認

定其他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類型的

行政命令，性質上屬法規命令，並非行政規則，

實難謂其係主管機關就行政法規所為之釋示，用

以闡明法規之原意，溯及自該條款生效之日起有

其適用。是以，該款所謂『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

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係指特定之

行為類型，事先經主管機關一般性認定屬於『影

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且須事先公布俾

人民所能預見，始足當之；而非於具體個案發生

後，始由主管機關認定該案廠商之行為是否為影

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參照最高行政法

院 104 年判字第 178 號判決。 

2、查原處分所引用之 89 年 1 月 19 日函，並未於發

文時刊登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亦未刊登於「行

政院政府公報資訊網」），依上開最高行政法院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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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意旨，尚不生法規命令之效力，自不得作為本

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規定追繳廠商押標金之

合法依據；又招標機關於陳述意見書中稱謂 89

年 1 月 19 日函業已於網路上進行公告，惟亦未

說明工程會究竟係於何時將 89 年 1 月 19 日函公

告於該會網站？一般不特定人民顯然無從得

知。再者，公告之目的在於「使一般不特定人得

上網查悉」，惟查工程會迄今尚未於其網站針對

該會就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規定所為之法

規命令，設置任何得使一般不特定人造訪該會網

站即可便利知悉之「公告」欄位，且事實上對一

般不特定人民而言，欲至工程會網站查知 89 年 1

月 19 日函，倘非事先知悉該函關鍵資訊，將不

易查詢該函文內容，是 89 年 1 月 19 日函形式上

並不符合法規命令之生效要件。 

3、次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規定，工程會並未於

發文後將 89 年 1 月 19 日函送立法院，招標機關

謂 89 年 1 月 19 日函「已踐行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規定之發布程序」，進而認定「合法發生法規

命令效力」，已顯與客觀事實及前揭中央法規標

準法第 7 條規定不符。 

三、105 年 11 月 22 日申訴補充理由書(本府收文日期 105 年

11 月 25 日) 

(ㄧ)招標機關行使「刊登政府公報」裁處權之 3 年時效期

間已屆滿，故招標機關無權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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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裁處申訴廠商刊登政府公報： 

1、按工程會工程企字第 10300435550 號函釋揭示：

「為使機關處理廠商有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符合一致性，檢送『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各款裁處權時效起算時點之判斷原則』

一份供參」；次按上開函釋之附件「政府採購法

第 101 條第 1 項各款裁處權時效起算時點之判斷

原則」所示：「本會（此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前以 101 年 10 月 18 日工程企字第

10100391340 號函通知各機關，於發現廠商有採

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ㄧ，其裁處權時

效之起算，仍應就採購個案情狀及所涉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款各款所定要件，綜合判斷之。惟各

機關尚有判斷之疑義，並發生若干處理不一致情

形，本會認有建立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各款裁

處權時效起算時點判斷原則之必要，並已於 103

年 11 月 21 日邀集主要部會及各地方政府召開研

商會議」。 

2、查上開函釋及其附件之重點在於解決以往各機關

對於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之裁處權起算時點之判

斷原則分歧之問題，而作成統一解釋，以確保法

之安定性並保障人民遵從法規規定之信賴利

益。次查招標機關 105 年 10 月 11 日之陳述補充

理由書主張本案裁處權時效應依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3 項之規定應自緩起訴處分確定日起算云

云，惟查行政罰法第 26、27 條之修法日期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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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 23 日，而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 6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乃係於 103年 6月 10 日作

成、103 年工程企字第 10300435550 號函釋及其

附件皆係於 103 年 12 月 15 日作成，換言之，修

法後即目前施行之行政罰法第 26、27 條顯非可

作為解釋本法第 101 條起算時點之法律依據，為

解決實務上意見分歧之問題，始有後續之法官聯

席會議以及相關函釋之產生，是關於本法第 101

條之起算時點，應以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 6 月份

第 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以及工程會工程企字第

10300435550 號函釋作為圭臬，始符合整體法規

範之體系解釋。 

3、綜上，招標機關依本法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行使

裁處權，其裁處權之起算日期應係開標日期「民

國 101 年 7 月 14 日」，然原行政處分作成日期為

「民國 105 年 6 月 21 日」，是以招標機關之裁處

權已罹於 3 年之時效，故原行政處分實屬違法，

應予撤銷。 

(二)依緩起訴處分書之內容，檢察官認定申訴廠商所犯法

條為本法第 87 條第 3 項規定，並以緩起訴處分結案，

並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招標機關自不得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規定，將申訴廠商刊登於政府公報： 

1、按「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ㄧ，

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

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六、犯第八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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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九十二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

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定有明文。 

2、查申訴廠商於 104 年 8 月 6 日受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檢察署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換言之，本案自

始至終未經司法單位起訴，遑論申訴廠商曾經法

院為第一審有罪判決，故本案不符合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犯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二條之

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規定之情形，招標

機關不得將本案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洵屬當

然，招標機關明知申訴廠商不符合本法第 101 條

第 1 項第 6 款規定之情形，將其條款視同具文，

自屬不法。 

3、另查，細繹系爭緩起訴處分書之內容，檢察官判

處申訴廠商緩起訴之理由為：「被告…林○○、諶

○○、蔡○○等人均明知不得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

方法，始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未遂，竟仍為違法政府採購法規定之行為。被

告…豐○公司、金○公司、偉○公司則依同法第 92

條論處。」觀其內容完全未載申訴廠商有「容許

他人借用證件或借用他人證件參加投標」之情

形，然招標機關竟張冠李戴，未依本法第 101 條

第 1 項第 6 款認定申訴廠商之責任，詎引用錯誤

之法條、並曲解本案事實作為將申訴廠商刊登政

府公報之法律依據，實屬不法。 

4、綜上，縱因申訴廠商及其負責人曾因觸犯本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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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條第第 3 項及同法第 92 條規定，經由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作成緩起訴處分，惟申訴廠商

並未構成同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101 條

第 1 項第 6 款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要件，招標機

關自無任何法律依據將申訴廠商刊登於政府採

購公報。 

(三)自 101 年以來，申訴廠商豐○公司自招標機關新北市

政府○○局得標之案件皆合作順暢，亦保持良好之施工

品質，本案標案亦順利進行且已完工，實質上並無可

責難之處： 

1、申訴廠商豐○公司自 101 年以來，承包招標機關

新北市政府○○局多件標案，包括「○○分局 101

年度老舊廳舍整修工程案之屋頂防漏工程」、「○○

分局 101年度老舊廳舍整修工程案之屋頂防漏工

程」、「新北市政府○○局 101 年度○○分局九份派

出所防水整修工程」、「102 年度○○分局野柳派出

所老舊廳舍整修工程」、「102 年度本局辦理○○分

局○○分駐所廳舍整修工程」等標案，皆係申訴廠

商豐○公司所承包之案件，皆有良好之施工品

質，尚有奈米聚脲（NanoPolyurea）防水工程實

績表可稽。 

2、本件標案申訴廠商豐○公司原係經由○○分局之承

辦警官通知進行投標，考量到工程時間之緊迫性

及預算金額之限度，雙方皆希冀盡快完工，給予

辦公之警官有良好之辦公空間，為符合本法第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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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機關依本法規定辦理招標，除有下列情形

之一不予開標決標外，有三家以上合格廠商投

標，即應依招標文件所定時間開標決標」之規

定，豐○公司始向皆具有投標資格之金○公司、偉

○公司商情一同進行投標，使本件標案未遭流標

而工程順利進行且已完工多時，對於招標機關而

言，本件標案不需提高預算亦不需耗費時間進行

第二次招標，且本件標案除申訴廠商之外，亦無

其他公司一同進行投標，並無造成他人之權益受

損，實質上並無可加以責難之處，望 諸委員鑒

核，無任感禱。 

四、105 年 12 月 6 日申訴補充理由書(本府收文日期 105 年 12

月 7 日) 

本件申訴之提起合於法定期間，程序上應屬合法 

(ㄧ)按工程會 93 年 2 月 12 日工程企字第 09300053900 號

函示：「…三、申訴廠商地址不在該管採購申訴審議

委員會所在地者，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計算廠商提出

申訴法定期間，尊重最高行政法院見解，改依『訴願

扣除在途期間辦法』扣除其在途期間；但有申訴代理

人住居受理申訴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所在地，得為

期間內應為之申訴行為者，不在此限。至於招標機關

計算廠商提出異議法定期間，基於採購效益，不扣除

在途期間…。」 

(二)次按「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以下簡稱機

關)辦理採購，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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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法律之規定。」、「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訴

願代理人除受送達之權限受有限制者外，送達應向該

代理人為之。但受理訴願機關認為必要時，得送達於

訴願人或參加人本人。」、「訴願人不在受理訴願機關

所在地住居者，計算法定期間，應扣除其在途期間。

但有訴願代理人住居受理訴願機關所在地，得為期間

內應為之訴願行為者，不在此限。前項扣除在途期間

辦法，由行政院定之。」本法第 3 條、第 83 條、訴

願法第 46 條、訴願法第 16 條定有明文。 

(三)再按「另關於招標機關所爭執本件申訴應已逾期之部

分，經查招標機關異議處理結果係於 98 年 5 月 21 日

送達，自申訴廠商收受異議處理結果次日起 15 日為

98 年 6 月 5 日，惟因申訴廠商登記地址為宜蘭縣宜蘭

市，依訴願法第 16 條第 1 項及『訴願扣除在途期間

辦法』之規定應扣除其在途期間 4 日，故其申訴期間

係至 98 年 6 月 9 日止，而申訴書係於 98 年 6 月 9 日

送達本會，故本件申訴並未逾期，應為合法。附此敘

明。」尚有臺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 98013

號可茲參照。 

(四)末按「本件原告於 94 年 4 月 30 日收受被告 94 年 4

月 29 日院朋字第 0940000519 號函（不決標予原告，

另所繳交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原告向被告提出異

議，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104-1 條規定『以受理

異議之招標機關收受書狀之日期為準』，此規定為行

政程序法第 49 條『以交郵當日之郵戳為準』之特別

規定，惟既不以『交郵當日之郵戳為準』，若不予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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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途期間，對距離較遠之人民未免過苛，故解釋上

仍應類推適用『訴願扣除在途期間辦法』。」尚有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 94 年簡字第 798 號行政裁定可茲參

照。 

(五)查申訴廠商因不服招標機關 105 年 6 月 21 日○○○○字

第 1051101727 號函所為將予追繳押標金及刊登政府

採購公報等行政處分，是以申訴廠商依法共同委任葉

銘功律師、張太祥律師、黃芊雅律師作為提出異議之

共同代理人，於 105 年 7 月 11 日合於異議法定期間

內提出異議及異議代理委任狀，惟招標機關於 105 年

7 月 22 日○○○○字第 1051333055 號函（下稱異議處理

結果函）仍維持原處分，申訴廠商之共同委任律師於

105 年 7 月 25 日收受招標機關異議處理結果函，因申

訴廠商共同委任之律師事務所地址設於臺北市信義

區，申訴機關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所在地

設於新北市，依訴願扣除在途期間辦法第 2 條規定，

應可扣除在途期間 2 日之計算，依本法第 76 條、第

102 條及工程會 93 年 2 月 12 日工程企字第

09300053900 號函規定，本件申訴期間應於 105 年 7

月 26 日起算 17 日（申訴期間 15 日加上在途期間 2

日）至 105 年 8 月 11 日止提出申訴即屬合於法定申

訴期間提出，招標機關收受本件申訴書日期為 105 年

8 月 11 日，故本件申訴乃於申訴期間內合法提出。 

貳、招標機關陳述意旨 

招標機關於 105 年 9 月 10 日、同年 10 月 11 日及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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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3 次陳述意見，其內容要旨說明如下： 

一、105 年 9 月 10 日陳述意見書(本府收文日期 105 年 9 月 12

日) 

(ㄧ)請求：駁回申訴廠商之申訴。 

(二)事實 

1、招標機關 101 年 7 月公開招標「新北市政府○○

局辦理蘆洲分局 101 年度老舊廳舍整修工程」，

豐○公司實際負責人林○○基於意圖虛增參標廠商

數量，以達本法規定之開標形式要件，乃分別洽

詢諶○○及蔡○○，使金○公司及偉○公司配合豐○

公司指示提供投標資料予豐○公司，並由豐○公司

製作金○公司及偉○公司之標單，使該採購案得以

符合 3 家廠商參與投標之形式規定，致豐○公司

得以順利得標承作，致上開標案發生不正確結果

而獲取不法利益，乃涉犯本法第 87 條 3 項之罪，

並坦承其犯行，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

官 104 年度偵字第 8711 號緩起訴處分書(下稱系

爭緩起訴書)可稽。 

2、依系爭緩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乃以豐○公司製

作金○公司及偉○公司之標單並用以投標，乃係借

用他人名義參加投標，又金○公司及偉○公司，配

合豐○公司指示提供投標資料予豐○公司，使豐○

公司得以金○公司及偉○公司製作標單並用以投

標，乃係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參加投標，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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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爰於 105 年 6 月 21 日依本法 31 條 2 項 8 款

及第 101 條 1 款、2 款之規定作成○○○○字第

1051101727 號函(下稱系爭處分)命豐○公司、金○

公司及偉○公司分別返還押標金 20 萬元，並將其

事實及理由通知豐○公司、金○公司及偉○公司，

經豐○公司、金○公司及偉○公司依法聲明異議，

異議結果並維持系爭處分之結論，豐○公司、金○

公司及偉○公司乃不服系爭處分與異議結果，爰

提起本件申訴事。 

(三)理由 

1、就返還押標金之部分而論，因豐○公司確有另行

借用他人名義投標之行為，且金○公司及偉○公司

確有容許他人借用自己名義投標之行為，故招標

機關依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2 款及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之規定，命豐○公司、金○公司及偉○公

司分別返還押標金 20 萬元之部分之處分應屬合

法! 

(1)就申訴廠商主張招標機關不得援引工程會 89

年 1月19日(89)工程企字第 89000318號函(下

稱系爭函釋) 之主張而論，因系爭函釋之性質

乃屬法規命令無疑，且業依法發布而為有效

之法規命令，故申訴廠商主張系爭函釋有違

法律保留原則之主張，殊無可採! 

○1系爭函釋乃係依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

規定之授權，認定該等廠商有影響採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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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其性質核屬法規命令! 

a.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所規定之：「其

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

反法令行為」乃係法律就發生同條項所

定招標機關沒收或追繳廠商押標金法律

效果之要件，授權主管機關在同條項第 1

款至第 7 款之行為類型外，對於特定行

為類型，補充認定屬於「有影響採購公

正之違反法令行為」（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 7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

議參照）。據此，主管機關依此款所為之

認定，屬於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

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

定（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第 1 項），具有

法規命令之性質。 

b.查系爭函釋乃係就「廠商或其人員涉有犯

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之罪者」，依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規定之授權，認定該

等廠商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

為，係就涉犯該法第 87 條之罪為概括認

定，而非就其規定之犯罪行為類型為個

別認定，其性質依前開說明而論，應屬

法規命令，故申訴廠商主張其性質僅具

個案效力而不得於本案援用之云云主

張，殊不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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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者，因系爭函釋作成時，法規命令之發布

不以刊登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為必要，故

系爭函釋應屬合法有效之法規命令無疑! 

a.行政程序法施行後之法規命令雖以發布

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為其生效要件，行

政程序法第 157 條 2 項定有明文。(最高

行政法院 104 年 4 月份第 2 次庭長

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惟依行政

程序法第 175 條 1 項之規定，行政程序

法乃於 9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生效，基於

法安定性原則，實不宜溯及適用，使踐

行行政程序法第 157 條 2 項規定之法規

命令皆歸於無效，故實難認於行政程序

法施行前業發布之法規命令亦有行政程

序法第 157 條 2 項之適用。 

b.再者，行政程序法施行前，中央法規標準

法第 7 條之規定乃以：「各機關依其法定

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應視

其性質分別下達或發布，並即送立法

院。」換言之，法規命令雖仍以發布為

其生效要件，惟並未明文限於以發布於

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之方式為之。 

c.按最高行政法院 87 年判字第 1150 號判

決要旨：「是該法規命令自以發布為生效

手續，而發布方式得張貼機關之佈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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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或刊登政府公報，或利用報刊等大

眾傳播工具廣為宣布即可，尚無須分別

通知各業界，即毋庸依公文程式條例第

十三條規定送達。」揆諸前開實務見解，

更可證，行政程序法施行前之法規命令

之發布應僅需以大眾傳播工具廣為宣布

即可，並不限於以發布於政府公報或新

聞紙之方式為之。 

d.查系爭函釋係於 89 年 1 月 19 日發布，並

無行政程序法第 157 條 2 項之適用，且

系爭函釋既發布於網路而足使公眾知悉

有該法規命令之存在。是以，應認系爭

函釋業已踐行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所

規定程序，而為合法有效之法規命令! 

e.綜上，因系爭函釋並無行政程序法之適

用，且業符合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之

規定，故原告主張系爭函釋為尚未生效

之法規命令，應屬無據! 

(2)就豐○公司之部分而論，因依系爭緩處分書所

載之事實，豐○公司確有另行借用他人名義

投標之行為存在，且豐○公司實際負責人林

○○並坦承犯行在案，故招標機關依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2 款及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

並援引系爭函釋，命其返還押標金 20 萬元

即應屬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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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金○公司及偉○公司之部分而論，因依系爭

緩處分書所載之事實，金○公司及偉○公司確

有容許他人借用自己名義投標之行為存

在，且金○公司及偉○公司之負責人諶○○及

蔡○○並坦承犯行在案，故招標機關依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並援引系爭函釋，命其返

還押標金 20 萬元即應屬合法! 

2、就刊登政府公報之部分而論，因豐○公司確有另

行借用他人名義投標之行為，且金○公司及偉○

公司確有容許他人借用自己名義投標之行為，故

招標機關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之規

定，將豐○公司、金○公司及偉○公司刊登政府於

採購公報，即應屬合法! 

(1)就豐○公司之部分而論，因依系爭緩起訴處分

書所載犯罪事實業足認豐○公司確有另行借

用他人名義投標之行為存在，且申訴廠商亦

自承其乃係為達本法規定之開標人數限制之

形式要件，業有影響採購之公正性，則招標

機關依本法第 101 條第 2 款之規定，將豐○公

司刊登政府於採購公報，即應屬合法! 

○1  按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判字第 617 號判

決：「按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目的在於因投標廠商另行借用

他人名義或證件參與投標，造成假性競爭

之行為，影響投標公正性，是其構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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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祇要借用他人名義參加投標者均屬

之；且即便借用人本身具有投標資格，只

為達法定投標廠商家數以遂得標目的，而

借用其他廠商名義或證件參與投標，仍在

該條款規範之範疇。」，揆諸前開實務見

解，無論有無參與投標之資格，只需借用

人係為達法定投標廠商家數以遂得標目

的，皆有構成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2 款

之事由。 

○2  據此，因依系爭緩起訴處分書所載犯罪事

實業足認豐○公司確有另行借用他人名義

投標之行為存在，且行為人林○○並坦承犯

行在案，況申訴廠商又自承其乃係為達本

法規定之開標人數限制之形式要件而為

之，業造成假性競爭而影響投標公正性，

故招標機關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2 款

之事由將豐○公司刊登政府於採購公報，

即應屬合法! 

(2)就金○公司及偉○公司之部分而論，因依系爭

緩起訴處分書所載犯罪事實業足認金○公司

及偉○公司確有容許他人借用自己名義投標

之行為存在，且申訴廠商亦自承其乃係為達

本法規定之開標人數限制之形式要件而為

之，業有影響採購之公正性，則招標機關依

本法第 101 條第 2 款之規定，將金○公司及偉

○公司刊登政府於採購公報，即應屬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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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判字第 286 號判決：

「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

『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投標』，係

指被借用名義或證件之廠商無投標之意

思，而明示或默示同意他人使用其名義或

證件參加投標，但不為價格之競爭，以達

使借用之廠商或其他特定廠商得標之目

的；且該規定不以意圖獲取不當利益為要

件，與同法第 87 條各項之刑罰規定不同，

自不以成立圍標之刑事處罰為必要，僅須

廠商有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

投標之情形時，機關應將其情形通知廠

商，並經異議及申訴處理程序後，視其結

果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以作為各機關辦

理其他採購案時，於招標文件規定該等廠

商不得參加投標，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

商之依據，以杜不良廠商之違法，避免再

危害其他機關，並建立廠商間之良性競爭

環境。」，簡言之，倘無投標之意思而同意

他人使用其名義參加投標，但不為價格之

競爭，以達使借用之廠商或其他特定廠商

得標之目的即構成本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1

款之事由! 

○2據此，因依系爭緩起訴處分書所載犯罪事實

業足認金○公司及偉○公司確有容許他人借

用自己名義投標之行為存在，且行為人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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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蔡○○並坦承犯行在案，況申訴廠商又

自承其乃係為幫助豐○公司以符合本法規

定之開標人數限制之形式要件而為之，其

本身應無自行投標並加以競爭之意思，業

造成假性競爭而影響投標公正性，故招標

機關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事由

將金○公司及偉○公司刊登政府於採購公

報，即應屬合法! 

3、準此，系爭申訴案件，招標機關均係依本法之規

定為之，申訴廠商之主張皆屬無理由。 

二、105 年 10 月 11 日陳述補充理由書 

(ㄧ)陳述補充理由 

1、就返還押標金之部分而論，申訴廠商雖主張系爭

函釋乃不符合法規命令之生效要件云云，惟目前

最高行政法院實務見解皆以系爭函釋經工程會

登載於工程會網站，業踐行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規定之發布程序，已生法規命令效力，故申訴

廠商之主張實乃其個人法律見解爾，殊無可採! 

(1)按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其他經主管機

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係

立法者授權主管機關工程會就特定之行為類

型，得補充認定屬同條項第 1 款至第 7 款以

外其他「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

之類型，以為機關不予發還或追繳已發還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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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金之法令依據，具有法規命令性質。(最高

行政法院 104 年 4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

會議決議參照) 

(2)查系爭函釋略以：「…廠商有本法第 48 條第

1 項第 2 款或第 50 條第 1 項第 3 款至第 5 款

（註：此函釋所述本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5 款

『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已於 91

年 2 月 6 日修正為『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

反法令行為』並移列為第 50 條第 1 項第 7 款）

情形之一，或其人員涉有犯本法第 87 條之罪

者，茲依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規定，認

定該等廠商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

為，其押標金亦應不發還或追繳。」即係工

程會依據上開法律授權，針對廠商之人員有

涉犯本法第 87 條之罪者，事先通案認定屬於

「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之情

形，此一認定，具有法規命令性質，應無疑

義。 

(3)次查系爭函釋之發文時間為 89 年 1 月 19

日，係在行政程序法施行（90 年 1 月 1 日）

前，基於法律不溯既往及程序從新原則，應

無行政程序法第 157 條第 3 項關於法規命令

發布應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之規定的適

用，乃屬當然。是以，自不得以工程會系爭

函釋未刊登政府公報及新聞紙，指其不符行

政程序法第 157 條第 3 項所定發布程序，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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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法規命令生效要件而尚未發生效力。 

(4)復因工程會已將該函公告於工程會網站，供

公眾查詢，應認已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

規定「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

訂定之命令，應視其性質分別下達或發布，

並即送立法院。」而合法踐行發布程序，在

行政程序法施行前已生法規命令效力。 

(5)至於中央法規標準法上開關於「即送立法院」

規定，並非法規命令生效之必要條件，此由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2 條規定可知，倘法規

命令並無違反或牴觸法律之情形，立法院僅

係將該法規命令存查，即足徵之。(最高行政

法院 105 年判字第 414 號判決參照) 

(6)綜上所述，申訴廠商主張系爭函釋，因未刊

登政府公報及新聞紙，應未生效，且未依中

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規定踐行送請立法院審

查之法定程序，亦屬不生效力云云，應僅係

其個人之不同法律見解，均難憑採。 

2、就刊登政府公報之部分而論，因本案裁處權時效

因依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3 項之規定應自緩起訴

處分確定日起算，而系爭緩起訴處分書又 104 年

8 月 6 日作成作為起算，故申訴廠商主張本案業

罹於裁處權時效云云之主張，並非有據! 

(1)按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3 項之規定：「前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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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之情形，第一項期間自不起訴處分、緩

起訴處分確定或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

審理、不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

定日起算。」故裁處權時效雖依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1 項之規定，應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之行為終了時起算 3 年內行使之，或如行為

之結果發生在後者，則自結果發生時起算。

然倘有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3 項及第 4 項規定

情形或同法第 28 條規定之時效停止事由，則

應自各項規定之起算時點起算。 

(2)查本案招標機關乃係於系爭緩起訴處分書作

成後，始知悉本案申訴廠商豐○公司確有另行

借用他人名義投標之行為，且金○公司及偉○

公司確有容許他人借用自己名義投標之行

為，故招標機關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之規定，將豐○公司、金○公司及

偉○公司刊登政府於採購公報，故本案裁處權

時效之起算時點應以系爭緩起訴處分書作

成、確定後始起算之。是以，申訴廠商主張

本案業罹於裁處權時效云云之主張，並非有

據! 

(3)退萬步言之，因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各款規

定機關得向廠商追繳押標金之情形，其構成

要件事實既多緣於廠商一方，且未經顯現，

猶在廠商隱護中，難期機關可行使裁處權，

如均自行為終了時起算裁處權期間，顯無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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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裁處之目的，有違事理之平，故裁處權

時效亦應自可合理期待招標機關得為裁處時

起算其裁處權時效期間。 

(二)準此，系爭申訴案件，招標機關均係依本法之規定為

之，申訴廠商之主張皆屬無理由。 

三、105 年 12 月 2 日陳述補充理由續ㄧ書(本府收文日期 105

年 12 月 9 日) 

(ㄧ)陳述補充理由：就本案程序部分而論，因本案申訴廠

商自承於 105 年 7 月 25 日收受異議結果，惟招標機

關乃於同年 8 月 11 日始收受該採購申訴書，故申訴

廠商之申訴業逾本法第 102 條第 2 項所定之 15 日不

變期間，則申訴廠商所提出之申訴既已逾期，顯非適

法，爰懇請  鈞會依本法第 79 條予以不受理之決定! 

1、按本法第 102 條第 2 項：「廠商對前項異議之處

理結果不服，或機關逾收受異議之次日起十五日

內不為處理者，無論該案件是否逾公告金額，得

於收受異議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次日起十五

日內，以書面向該管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

訴。」、本法第 102 條第 4 項：「第一項及第二項

關於異議及申訴之處理，準用第六章之規定。」、

本法第 79 條：「申訴逾越法定期間或不合法定程

式者，不予受理。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應定期

間命其補正；逾期不補正者，不予受理。」 

2、揆諸前開規定，廠商對於機關依本法辦理採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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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結果如有不服，應依法規定之不變期限內

提起異議，對異議處理結果不服，得於法定期間

內提出申訴，對申訴審議判斷結果仍有不服者，

始得依訴願法所定法定期間內提出行政訴訟，此

為本法就廠商對公法爭議提起行政訴訟之特別

要件。換言之，倘廠商對於異議結果不服而未於

收受異議結果之次日起 15 日內提出申訴，則其

申訴自非屬合法，依本法第 102 條第 4 項、第 79

條之規定，即應予以不受理之決定。 

3、查本案申訴廠商係於 105 年 7 月 25 日收受申證

四之異議結果(詳如申訴廠商採購申訴書頁 3，第

10 行始)，則依本法第 102 條第 2 項，申訴廠商

自應於 105 年 7 月 26 日起 15 日內提起申訴，即

申訴廠商應於 105 年 8 月 9 日前提起申訴，惟查

申訴廠商乃遲至同年 8 月 10 日始提出採購申訴

書(詳如申訴廠商採購申訴書頁 9，第 8 行始)，

且招標機關乃於同年 8 月 11 日才收受該採購申

訴書。據此，申訴廠商所提出之申訴業已逾法定

不變期間無疑，其所提出之申訴顯非適法，爰懇

請  鈞會依本法第 79 條予以不受理之決定! 

(二)準此，系爭申訴案件，招標機關均係依本法之規定為

之，申訴廠商之主張皆屬無理由。 

判斷理由 

一、申訴廠商主張略以：招標機關於 101 年 7 月間公開招標「蘆

洲分局 101 年度老舊廳舍工程採購案」，申訴廠商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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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公司、偉○公司皆具有參與投標之資格，並於招標期間內

參與投標。查本案申訴廠商豐○公司原係為達本法規定之開標

人數限制之形式要件，始情商金○公司、偉○公司協助參與投

標，然此三家申訴廠商皆具有投標資格，且係個別以自己之

名義參與投標，尚非屬無名義或身份不具參與投標資格者，

而向他人借用名義或證件投標之情形，應不構成本法第 87 條

第 5 項規定「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要

件，自亦不構成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情形，縱

因申訴廠商及其負責人曾因觸犯本法第 87 條第 3 項及同法第

92 條規定，經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作成緩起訴處分，

惟此案並未經法院為第一審有罪判決，故招標機關亦不得依

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將申訴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且系爭採購案之開標日期為 101 年 7 月 14 日，而行政處分之

裁處日期為 105 年 6 月 21 日，招標機關之裁處權已罹於 3 年

之時效而消滅，故系爭行政處分自屬不法。另招標機關引用

工程會 89 年 1 月 19 日(89)工程企字第 89000318 號函釋作為

向申訴廠商追繳押標金之法規依據，惟該函係主管機關針對

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所提「中醫藥典籍電子資料庫計

畫」招標事項之具體個案請求解釋所為之函覆，僅對該具體

個案生拘束力，並非對多數不特定人民所為之抽象規定，故

非法規命令之位階，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處罰明確性原則，

自不得作為向申訴廠商追繳押標金之依據，而各招標案件事

實是否達影響採購公正之程度，應由主管機關即工程會依個

案認定之，但招標機關未移由工程會為本件事實認定，逕依

其他個案函文認定申訴廠商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

並追繳押標金，即屬無據，故請求撤銷招標機關原處分及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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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處理結果等語。 

二、招標機關則以：查系爭採購案申訴廠商豐○公司實際負責人林

○○基於意圖虛增參標廠商數量，以達本法規定之開標形式要

件，乃分別洽詢諶○○及蔡○○，使金○公司及偉○公司配合豐○

公司指示提供投標資料予豐○公司，並由豐○公司製作金○公司

及偉○公司之標單，使該採購案得以符合 3 家廠商參與投標之

形式規定，致豐○公司得以順利得標承作，致上開標案發生不

正確結果而獲取不法利益，乃涉犯本法第 87 條第 3 項之罪，

並坦承其犯行，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104 年度

偵字第 8711 號緩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緩起訴書)可稽；依系

爭緩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豐○公司製作金○公司及偉○公司

之標單並用以投標，乃係借用他人名義參加投標，又金○公司

及偉○公司配合豐○公司指示提供投標資料予豐○公司，使豐○

公司得以金○公司及偉○公司製作標單並用以投標，乃係容許

他人借用本人名義參加投標，招標機關爰依工程會 89 年 1 月

19 日(89)工程企字第 89000318 號函釋及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

第 8 款規定，追繳申訴廠商已發還之押標金各 20 萬元，並依

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之規定，欲將申訴廠商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列為不良廠商。就申訴廠商主張招標機關

不得援引工程會 89 年 1 月 19 日(89)工程企字第 89000318 號

函之主張而論，因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規定「其他經主

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係立法者授權

主管機關工程會就特定之行為類型，得補充認定屬同條項第 1

款至第 7 款以外其他「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之

類型，以為機關不予發還或追繳已發還押標金之法令依據，

具有法規命令性質(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 4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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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聯席會議決議參照)，而該函釋乃就「廠商或其人員涉有犯

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之罪者」依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規

定之授權，認定該等廠商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

係就涉犯該法第 87 條之罪為概括認定，而非就其規定之犯罪

行為類型為個別認定，其性質依前開說明而論，應屬法規命

令；且前揭函釋之發文時間為 89 年 1 月 19 日，係在行政程

序法施行（90 年 1 月 1 日）前，基於法律不溯既往及程序從

新原則，應無行政程序法第 157 條第 3 項關於法規命令發布

應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之規定的適用，故工程會 89 年 1 月

19 日(89)工程企字第 89000318 號函釋應屬合法有效之法規命

令。另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判字第 286 號判決意旨，倘無

投標之意思而同意他人使用其名義參加投標，但不為價格之

競爭，以達使借用之廠商或其他特定廠商得標之目的即構成

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事由；次依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判字第 617 號判決之實務見解，無論有無參與投標之資格，

只需借用人係為達法定投標廠商家數以遂得標目的，皆有構

成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事由；又依行政罰法第 27 條

第 3 項之規定，本案招標機關乃係於系爭緩起訴處分書作成

後，始知悉申訴廠商豐○公司確有另行借用他人名義投標之行

為，且金○公司及偉○公司確有容許他人借用自己名義投標之

行為，招標機關爰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之

規定，通知將豐○公司、金○公司及偉○公司刊登政府於採購公

報，因此本案裁處權時效之起算時點應以系爭緩起訴處分書

作成、確定後始起算之，申訴廠商以招標機關不得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等規定及本案業罹於裁處權時效云云等主張，皆

非有據!故申訴廠商本件申訴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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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上揭申訴及陳述意旨，本府申訴會判斷如下： 

(ㄧ)程序部分： 

1、關於原處分通知擬將 3 家申訴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部分： 

(1)按「(第 1 項)廠商對於機關依前條所為之通知，認

為違反本法或不實者，得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二

十日內，以書面向該機關提出異議。(第 2 項)廠商

對前項異議之處理結果不服，或機關逾收受異議

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不為處理者，無論該案件是否

逾公告金額，得於收受異議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

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向該管採購申訴審議

委員會申訴。」、「(第 1 項)機關依本法第一百零

一條規定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時，應附記廠

商如認為機關所為之通知違反本法或不實者，得

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招標機

關提出異議；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第 2 項)機關依本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將異議

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提出異議之廠商時，應附記

廠商如對該處理結果不服，得於收受異議處理結

果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向採購申訴審議委

員會提出申訴。」本法第 102 條第 1、2 項、同法

施行細則第 109 條之 1 定有明文。次按本法第 79

條：「申訴逾越法定期間或不合法定程式者，不予

受理。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應定期間命其補正；

逾期不補正者，不予受理。」、採購申訴審議規則

第 11 條第 2 款：「申訴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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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提申訴會委員會議為不受理之決議：…二、申

訴逾越法定期間者。…」亦分別定有明文。 

(2)經查，本件申訴廠商豐○公司實際負責人林○○、

金○公司負責人諶○○、偉○公司實際負責人蔡○○等

3 人於上開公司參與本採購案時涉犯本法第 87 條

第 3 項之罪，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以 104 年度偵字第 8711 號緩起訴處分在案，招標

機關因認申訴廠商豐○公司、金○公司、偉○公司分

別該當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之要

件，以 105 年 6 月 21 日○○○○字第 1051101727 號

函(下稱原處分)通知擬將申訴廠商刊登政府採購

公報。嗣經上開 3 家申訴廠商於 105 年 6 月 22 日

收受原處分後，即於同年 7 月 11 日向招標機關提

出《異議聲請狀》(此有招標機關提出貼有機關收

文條碼之上開異議書狀影本可稽)，足認 3 家申訴

廠商已於 10 日法定期限內提出異議。 

(3)而經豐○公司、金○公司及偉○公司等 3 家申訴廠

商於提出異議之後，招標機關復以 105 年 7 月 22

日○○○○字第 1051333055 號函(下稱原異議處理結

果)駁回其等之異議，3 家申訴廠商不服爰向本府

申訴會提出申訴，然查，3 家申訴廠商係於 105

年7月25日收受原異議處理結果(此有招標機關提

出之郵件回執影本可稽，且為 3 家申訴廠商於《採

購申訴書》第 3 頁第 10 至 11 行所自承在案)，依

法其等本應於 105年 8月 9日(此為 15日申訴法定

期限之末日，且當日為上班日，並無機關宣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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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停課情事)以前提出申訴書於本府申訴會，惟 3

家申訴廠商遲至同年 8 月 11 日方向本府申訴會提

出申訴書，致生其等此部分申訴是否逾期之疑義。 

(4)惟按，採購申訴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乃本

法第 83 條所明定，是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本府

申訴會允宜適用訴願相關法令之規定。本此，按

「(第 1 項)訴願人不在受理訴願機關所在地住居

者，計算法定期間，應扣除其在途期間。但有訴

願代理人住居受理訴願機關所在地，得為期間內

應為之訴願行為者，不在此限。(第 2 項)前項扣除

在途期間辦法，由行政院定之。」訴願法第 16 條

定有明文。又按行政院依訴願法第 16 條第 2 項授

權訂頒之「訴願扣除在途期間辦法」第 2 條，就

「訴願人住居於臺灣地區者」所為在途期間之規

定，訴願人住居地為「臺北市」，而訴願機關所在

地在「新北市」者，其在途期間為「二日」。基此，

本件申訴廠商豐○公司及金○公司之公司登記地址

及其等共同委任之申訴代理人之事務所均設於臺

北市，是以上開 2 家申訴廠商固遲至 105 年 8 月

11 日始提出申訴書於本府申訴會，然依上揭規

定，允應扣除在途期間 2 日，從而其等提起本件

申訴之期間，核屬尚未逾越法定期限，應為適法。

至申訴廠商偉○公司雖其與另 2 家申訴廠商所共

同委任之申訴代理人事務所設於臺北市，然其公

司登記地址位於新北市，適於本府申訴會管轄區

域範圍之內，洵與上揭訴願法第 16 條第 1 項所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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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訴願人及訴願代理人須均不在管轄區域範圍

內之要件不符，其提起本件申訴之期間，自不得

扣除在途期間，是其之申訴業已逾越 15 日法定期

限，應不予受理。 

2、關於原處分追繳 3 家申訴廠商押標金各 20 萬元部分： 

(1)按「廠商對於機關辦理採購，認為違反法令或我

國所締結之條約、協定（以下合稱法令），致損害

其權利或利益者，得於下列期限內，以書面向招

標機關提出異議：…三、對採購之過程、結果提

出異議者，為接獲機關通知或機關公告之次日起

十日。其過程或結果未經通知或公告者，為知悉

或可得而知悉之次日起十日。但至遲不得逾決標

日之次日起十五日。」、「廠商對於公告金額以上

採購異議之處理結果不服，或招標機關逾前條第

二項所定期限不為處理者，得於收受異議處理結

果或期限屆滿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依其屬中央機

關或地方機關辦理之採購，以書面分別向主管機

關、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所設之採購申訴審議

委員會申訴。地方政府未設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者，得委請中央主管機關處理。」本法第 75 條第

1 項第 3 款、本法第 76 條第 1 項分別定有明文。 

(2)經查，本件招標機關基於前揭情由，認申訴廠商

之上開人員犯本法第 87 條第 3 項之罪，依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工程會 89 年 1 月 19 日(89)

工程企字第 89000318 號函之規定，於 10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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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以原處分對豐○公司、金○公司、偉○公司等 3

家申訴廠商為追繳押標金各 20 萬元之處分，惟招

標機關以原處分同時為擬將申訴廠商刊登政府採

購公報之停權通知及追繳押標金之處分，僅列停

權通知之救濟期間(即提出異議之 20 日法定期

限)，而未列追繳押標金處分之救濟期間(即提出異

議之 10 日法定期限)，是原處分所為救濟期間之教

示允有所誤，就此，依行政程序法第 98 條第 3 項

之規定，處分機關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

為更正，致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遲誤者，如自處

分書送達後 1 年內聲明不服時，視為於法定期間

內所為，故申訴廠商倘於原處分送達後 1 年內提

出異議，縱已逾處分送達後起 10 日之法定期間，

仍屬合法。爰此，3 家申訴廠商不服原處分所為上

開追繳押標金之處分，於 105 年 6 月 22 日收受原

處分之後，即於同年 7 月 11 日具狀向招標機關提

出異議(此有招標機關提出貼有機關收文條碼之 3

家申訴廠商所提出之《異議聲請狀》影本可稽)，

堪認業於期限內提出異議，自屬適法，殆無疑義。 

(3)其後，經豐○公司、金○公司及偉○公司等 3 家申

訴廠商於提出異議之後，招標機關於 105 年 7 月

22 日復以原異議處理結果駁回其等之異議，3 家

申訴廠商不服爰向本府申訴會提出申訴，然查，3

家申訴廠商係於 105 年 7 月 25 日收受原異議處理

結果(此有招標機關提出之郵件回執影本可稽，且

為 3 家申訴廠商於《採購申訴書》第 3 頁第 10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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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行所自承在案)，依法其等本應於 105 年 8 月 9

日(此為 15 日申訴法定期限之末日，且當日為上班

日，並無機關宣布停班停課情事)以前提出申訴書

於本府申訴會，惟 3 家申訴廠商遲至同年 8 月 11

日方向本府申訴會提出申訴書，致生其等此部分

申訴是否逾期之疑義。 

(4)惟按，採購申訴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乃本

法第 83 條所明定，是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本府

申訴會允宜適用訴願相關法令之規定。本此，按

「(第 1 項)訴願人不在受理訴願機關所在地住居

者，計算法定期間，應扣除其在途期間。但有訴

願代理人住居受理訴願機關所在地，得為期間內

應為之訴願行為者，不在此限。(第 2 項)前項扣除

在途期間辦法，由行政院定之。」訴願法第 16 條

定有明文。又按行政院依訴願法第 16 條第 2 項授

權訂頒之「訴願扣除在途期間辦法」第 2 條，就

「訴願人住居於臺灣地區者」所為在途期間之規

定，訴願人住居地為「臺北市」，而訴願機關所在

地在「新北市」者，其在途期間為「二日」。基此，

本件申訴廠商豐○公司及金○公司之公司登記地址

及其等共同委任之申訴代理人之事務所均設於臺

北市，是以上開 2 家申訴廠商固遲至 105 年 8 月

11 日始提出申訴書於本府申訴會，然依上揭規

定，允應扣除在途期間 2 日，從而其等提起本件

申訴之期間，核屬尚未逾越法定期限，應為適法。

至申訴廠商偉○公司雖其與另 2 家申訴廠商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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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委任之申訴代理人事務所設於臺北市，然其公

司登記地址位於新北市，適於本府申訴會管轄區

域範圍之內，洵與上揭訴願法第 16 條第 1 項所規

定之訴願人及訴願代理人須均不在管轄區域範圍

內之要件不符，其提起本件申訴之期間，自不得

扣除在途期間，是其之申訴業已逾越 15 日法定期

限，應不予受理。 

3、依上說明，本件除申訴廠商偉○公司未於法定期限內

提起申訴而應不予受理外，申訴廠商豐○公司及金○

公司提出異議、申訴，俱未逾越法定期限，允屬適法，

本府申訴會自應為受理並作實體審議判斷。 

(二)實體部分： 

1、關於通知擬將申訴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部分： 

(1)按「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行政院採購暨公共工

程委員會，以政務委員一人兼任主任委員。」、「機

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

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

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一、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

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二、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

或證件，或以偽造、變造之文件參加投標、訂約

或履約者。…(略)…」本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定有明文。 

(2)經核申訴廠商負責人於另案刑事案件偵查中所坦

承之犯行，確已該當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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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款之情形： 

○1按「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並

不以行為人是否具有投標資格為要件，亦即立

法上並未將借用人作有資格之區分。申言之，

無論借用人本身是否具投標資格，其如為達法

定投標廠商家數以遂得標目的，而借用其他廠

商名義參與投標者，均有違反政府採購法確保

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之立法目的，因此借用

人本身無論是否具投標資格，均應作相同行政

管制，方符合立法之目的。蓋投標廠商另行借

用他人名義或證件參與投標，將造成假性競

爭，影響投標公正性，自有礙政府採購法確保

公平、公開目的之達成，故縱然借用人本身具

投標資格，而借其他廠商名義或證件參與投

標，仍在上開條款所稱借用他人名義參加投標

規範之範疇。因此，上訴人主張：政府採購法

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適用，須以不具資格

廠商借用他人名義參與投標為要件，本件借用

人金航公司係屬有資格參與投標之廠商，應無

該款適用餘地云云，亦不足採。」(最高行政法

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808 號判決參照)、「查政府

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係著眼於因

投標廠商另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參與投標，

造成假性競爭之行為，影響投標公正性，已違

政府採購法確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之立法

目的，故祇要借用他人名義參加投標者均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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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即便借用人本身具有投標資格，只為達成

法定投標廠商家數以遂得標目的，而借用其他

廠商名義或證件參與投標，仍在該條款規範之

範疇，殆無疑義。」(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

字第 617 號判決參照)準此，無論借用人本身是

否已具投標資格，但凡為達法定投標廠商家數

以遂得標目的，而借用其他廠商名義或證件參

與投標者，均屬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

第 2 款規範之範疇。 

○2經查，於本件招標機關在 100 年間辦理本採購案

時，申訴廠商之一即豐○公司實際負責人林○○

基於意圖虛增參標廠商數量，以達本法規定之

開標形式要件，使承辦人陷於錯誤，致開標發

生不正確結果而獲取不法利益，分別洽詢另 2

家申訴廠商即金○公司負責人諶○○、及偉○公司

實際負責人蔡○○，使上開 2 家公司配合豐○公司

指示提供投標資料予豐○公司，並由豐○公司製

作金○公司及偉○公司標單，使本採購案能符合

3 家廠商參與投標之形式規定，致豐○公司得以

順利得標承作，致本採購案發生不正確結果而

獲取不法利益，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

察官 104 年度偵字第 8711 號緩起訴處分書所認

定之事實。揆之上開事實，堪認申訴廠商豐○公

司之負責人林○○所為，業已該當本法第 101 條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要件，而申訴廠商金○公司

負責人諶烱爐所為則已該當於同條項第 1 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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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要件，是以招標機關就上開情事本即應依

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對申訴廠

商豐○公司及金○公司核處擬將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之停權通知。 

(3)惟查，本件招標機關以原處分對申訴廠商豐○公司

及金○公司為停權通知部分，已逾越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1 項所定之 3 年時效期間，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為裁處之權力已然消滅，是該

部分之原處分應予撤銷，原異議處理結果續予維

持亦有違誤： 

○1按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1 項：「行政罰之裁處權，

因三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定有明文。次按

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 6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

席會議決議：「機關因廠商有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依同法第 102 條第 3 項規

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即生同法第 103 條第 1

項所示於一定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

對象或分包廠商之停權效果，為不利之處分。

其中第 3 款、第 7 款至第 12 款事由，縱屬違反

契約義務之行為，既與公法上不利處分相連

結，即被賦予公法上之意涵，如同其中第 1 款、

第 2 款、第 4 款至第 6 款為參與政府採購程序

施用不正當手段，及其中第 14 款為違反禁止

歧視之原則一般，均係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

為，予以不利處分，具有裁罰性，自屬行政罰，

應適用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1 項所定 3 年裁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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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效。其餘第 13 款事由，乃因特定事實予以管

制之考量，無違反義務之行為，其不利處分並

無裁罰性，應類推適用行政罰裁處之 3 年時效

期間。」可知，機關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2 款對廠商為停權通知之裁處權，須適用行政罰

法第 27 條第 1 項之 3 年時效期間規定。至於機

關上開裁處權時效之起算時點，依本法之中央

主管機關工程會訂頒之「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

第 1 項各款裁處權時效之起算時點判斷原則」

就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時效起算時點

規定為「除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不予開標之情

形外，自開標時起算。屬分段開標者，依相關

段之開標時起算。無開標程序者，以文件達到

機關時起算。」，而就同條項第 2 款規定之時效

起算時點則為「一、屬參加投標者：除經機關

於開標前發現不予開標之情形外，應自開標時

起算。屬分段開標者，依相關段之開標時起算。

無開標程序者，以文件到達機關時起算。」(工

程會 103年 12月 15日工程企字第 10300435550

號函檢送該會同年 11 月 21 日「研商政府採購

法第 101 條第 1 項各款裁處權時效之起算時點」

會議記錄檢附之「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

各款裁處權時效之起算時點判斷原則」參照)可

知，機關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

裁處之時效起算時點均自開標時起算 3 年時效

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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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上說明，本採購案之開標時間為 101 年 7 月 9

日，是招標機關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為裁處之權限，至遲應於 104 年 7 月 8

日即告消滅，然該機關卻迨至 105 年 6 月 21 日

始以原處分對申訴廠商豐○公司及金○公司為擬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通知，顯然逾越行政罰法

第 27 條第 1 項所定之 3 年時效期間，是招標機

關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之裁處

權已然消滅，原處分關於通知擬刊登政府採購

公報之部分於法自有未合。 

(4)綜上所述，招標機關以原處分對申訴廠商豐○公司

及金○公司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

為通知擬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部分，既有上述違

法，自難維持，應予撤銷，而原異議處理結果續

予維持亦有違誤，本府申訴會自應予撤銷之，故

申訴廠商豐○公司及金○公司主張原處分及原異議

處理結果關於此部分之裁處及處理結果違法，訴

請撤銷此部分之原處分及原異議處理結果等語，

為有理由。 

2、關於追繳押標金部分： 

(1)按「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廠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已發

還者，並予追繳︰…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

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以詐術或

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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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第 87 條第 3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工程會 89

年 1 月 19 日(89)工程企字第 89000318 號函(下稱

工程會 89 年 1 月 19 日函)：「如貴會發現該三家廠

商有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五十條第

一項第三款至五款情形之一，或其人員涉有犯本

法第八十七條之罪者，茲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二

項第八款規定，認定該等廠商有影響採購公正之

違反法令行為，其押標金亦應不發還或追繳。」

著有明文。 

(2)復按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 7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

聯席會議決議：「依政府採購法第 9 條第 1 項前段

規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公共工程會）

係政府採購法之主管機關，其基於同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之授權，得補充認定該條項第 1 款至第

7 款以外其他『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

為』，以為機關不予發還押標金或追繳已發還押標

金之法令依據。廠商之人員涉有犯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之罪者，業經公共工程會依上開規定，以 89

年 1 月 19 日（89）工程企字第 89000318 號函通

案認定該廠商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

其押標金應不發還或追繳。」、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 3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 89 年 1 月 19 日（89）工程企字第

89000318 號函（下稱工程會 89 年 1 月 19 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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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廠商或其人員涉有犯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之

罪者』，依政府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

規定之授權，認定該等廠商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

反法令行為，係就涉犯該法第 87 條之罪為概括認

定，而非就其規定之犯罪行為類型為個別認定。

從而，解釋該條文所規定之行為類型如有增修

時，增修之行為類型與既有之行為類型之本質如

無明顯之不同者，於增修之規定生效時，亦為該

函經授權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範

圍，尚無違法律授權之明確性。」迭予肯認上開

工程會 89 年 1 月 19 日函為工程會經本法第 31 條

第 2 項第 8 款規定授權所訂頒具通案見解性質之

規定，且該函亦已刊登於臺北縣政府公報 94 年冬

字第 7 期，業已踐行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 4 月份

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所認法規命令應予

刊登政府公報之發布要件，堪認係屬工程會經本

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授權訂頒之法規命令，本

府申訴會依法自得適用該函作為本案審議判斷之

依據，合先敘明。 

(3)準據上述，申訴廠商豐○公司、金○公司、偉○公

司參與本採購案之投標開標程序，其等之負責人

(即豐○公司實際負責人林○○、金○公司負責人諶烱

爐及偉○公司實際負責人蔡○○)有違犯本法第 87

條第 3 項之罪之事實，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

察署 104 年度偵字第 8711 號緩起訴處分確定在案

(見緩起訴處書可稽)，基此，3 家申訴廠商之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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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於本採購案既係犯本法第 87 條所規定之罪，核

屬工程會 89 年 1 月 19 日函示之「廠商人員涉有

犯本法第八十七條之罪」者，依該函暨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之規定，招標機關以原處分追繳

已發還 3 家申訴廠商各 20 萬元押標金，洵屬適

法，原異議處理結果就此部分遞予維持，於法亦

無不合，是申訴廠商豐○公司及金○公司就此部分

訴請撤銷原處分及原異議處理結果云云，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三)綜上所述，除申訴廠商偉○公司因申訴已逾 15 日法定期限

而應不予受理外，其餘申訴廠商豐○公司及金○公司參與本

採購案，固確有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所定情事，

然招標機關遲至 105年 6月 21日始以原處分為擬將上開 2

家申訴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停權通知，已逾行政罰法

第 27 條第 1 項之 3 年時效期間，是原處分關於停權通知

部分洵屬違法，依法自無以維持，而原異議處理結果卻未

予撤銷糾正，亦有違誤，本府申訴會自應予撤銷之。至原

處分關於追繳押標金部分，申訴廠商豐○公司及金○公司之

人員既有犯本法第 87 條第 3 項之罪之事實，依工程會 89

年 1 月 19 日函之規定，招標機關即應依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追繳已發還其等之押標金，職是之故，原處分對

上開 2 家申訴廠商追繳押標金各 20 萬元，允屬適法，原

異議處理結果續予維持，亦無違誤，申訴廠商豐○公司及

金○公司就此部分訴請撤銷原處分及原異議處理結果云

云，即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兩造其餘陳述及主張，

經審酌後認均不影響上開判斷結果，爰不一一論述指駁。 



57 

 

四、據上論結，本件申訴為一部不受理，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

由，爰依本法第 79 條、第 82 條第 1 項規定判斷如主文。 

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葉惠青(另有公務) 

委    員     黃怡騰(代理) 

委    員     江獻琛   

委    員   李師榮 

委    員   李得璋 

委    員   李滄涵 

委    員   周嬿容 

委    員     孟繁宏 

委    員   張樹萱 

委    員     陳金泉 

委    員   黃淑琳 

委    員   廖宗盛 

 

本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申訴廠商若有不服，得於本審議判斷

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臺北市士林區文林

路 725 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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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1 月 4 日 


